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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4.《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5.《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6.《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 号）

8.《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9.《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

预〔2020〕94 号）

10.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情况依赖于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向本所提供的一切应当提供之文件资料，具体如下：

1.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2.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3.《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4.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四川省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已完成备案. 备案号川投资备

【2206-510124-04-01-997936】FGQB-0264 号，备案机关∶郫都区行政审

批局。2022 年 0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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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

1.贵方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文件是真实、准确及完整的，其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没有重大遗漏、误导或隐瞒，且自提供该等文件之日起直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文件均保持完全的效力，并未被替代、修改、补

充或撤销；

2.前述所有文件中的信息是真实及准确的，没有重大遗漏、误导或隐

瞒，且自获得之日起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信息均保持完全的

效力，并未被替代、修改、补充或撤销；

3.所有已签署或将签署文件的各方均为依法存续并取得了适当的授

权以签署和提交该等文件，并履行文件项下的义务；

4.所有文件均合法有效，且在所表明的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对相关各方

具有约束力；

5.贵方以口头方式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均系真实及准确的，没有重大遗

漏、误导或隐瞒，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信息仍保持完全的

效力，并未被替代、修改、补充或撤销。

在本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法律状况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专业技术、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

等）、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总体评价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凡

对于非法律专业事项的描述，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信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

等相关技术或资质认证文件（如有），且严格按照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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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引述，本所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对

应拟发行的专项债券的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使用本法律

意见书或其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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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之规定，专项债券需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作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主管部门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是成渝数字科创

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

系政府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 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0124MB1A760571

机构性质 政府机关

机构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花石路 116 号

负责人 何玉建

批准机构 成都市郫都区编制委员会

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系成都市郫都区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

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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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及《关于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成渝数

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根据该公司《营业执照》，

且经本所律师适当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4558983405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红旗大道北段 221 号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

味、废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住房租赁；土地整治服

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运营；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停车场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房屋拆迁

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养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负责人 叶玉展

批准机构 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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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职责能够满足作为本项目

主管部门的要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3）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有效存续；

（4）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内容。

二、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申请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规模及内容

用地规模 1200 亩，新建建筑面积 18.27 万平方米的智慧化标准厂房；园区

道路 6290 米；园区配套智慧停车场 90000 平方米（车位 2600 个，500 个充

电桩）；园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网等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总投资 195287.00 万元

建设单位 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成都市郫都区

建设工期 48 个月

2.申报项目的合法性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四川省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已完成备案. 备案号川投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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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510124-04-01-997936】FGQB-0264 号，备案机关：郫都区行政审

批局，2022 年 06 月 29 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

完成了项目立项、可研批复等前期审批手续，待资金到位后，可立即开展

后续建设工作，项目法人仍需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完善成渝数字科创产业

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相关的各项工作。

3.财务评估报告

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出具的《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

资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在相关建设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

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项目资金来源及收益与融资平衡

1.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195287.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95287 万元，占总投资的

48.79%。计划：

2022 年发行债券 30000 万元，期限 20年；

2023 年发行债券 20000 万元，期限 20年；

2024 年发行债券 20000 万元，期限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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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发行债券 20000 万元，期限 20年；

2026 年发行债券 10000 万元，期限 20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包括项目资本金及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实施机构可按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项目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提出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的申请。

2.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成渝数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100000.00万元，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176000万

元。若项目在满足《实施方案》资金筹集计划、项目实施计划、资金使用计划

及预期收益的假设前提下，本项目的项目可偿债收益为225032.10 万元，本

项目偿债覆盖倍数为1.23，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融

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

定地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

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三、募集资金运用

项目所筹资金将根据项目工程建设计划，项目使用需求以及项目相关

的其他资金需求全部投资用于本项目，具体项目投资使用计划和资金筹措

详见下表：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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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2022年10月-12

月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1-9

月

一、项目总投资 195287.00 43000.00 35000.00 44000.00 43287.00 30000.00

1、建设投资 184082.00 42685.00 33080.00 41320.00 39847.00 27150.00

2、工程投资 122107.88 30290.18 20685.18 28925.18 27452.18 14755.18

3、工程其他费用 55209.83 11041.97 11041.97 11041.97 11041.97 11041.97

4、预备费 6764.30 1352.86 1352.86 1352.86 1352.86 1352.86

4.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 11205.00 315.00 1920.00 2680.00 3440.00 2850.00

二、资金来源 195287.00 43000.00 35000.00 44000.00 43287.00 30000.00

1、项目资本金 95287.00 13000.00 15000.00 24000.00 23287.00 20000.00

2、专项债 100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注：对比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取费标准，未偏离正常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设置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项目建设计

划。

四、还款保障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还款保障措施包括：成都市郫都区人民

政府、财政局、项目主管单位以及项目单位明确各部门职责，建立健全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组织实施债券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按照“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跟踪问效”的原则，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建立财政、审计、

发改、项目管理单位联动机制，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实时跟踪、监督管理。

县财政局具体负责对项目单位资金使用的内容、数量和效能及时了解和监

控，并对违规使用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

五、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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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已经关注到本期债券存在以下几种风险因素并已制定了

相应的控制措施：政策风险、财务风险、社会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揭

示了本期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风险并将在本期债券的信息披露文件中

向投资者揭示，且已预设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的相关规定。但仍需注意政府的相关批复等文件是否存

在失效的问题。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

具了《财务评估报告》。根据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提供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580007144A）、《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编号：51010245），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核查，成都达

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经营范围包括：

许可项目：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相关报告；基

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登记状态为存续。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指派的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有效的《注册会计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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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系经批准

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具备本项目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的资质，《财务评估报告》经办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从业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四川

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1510000337857966W），本所指派的戚锐、胡小洋律师均持有律师

执业证，且已通过 2022 年度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三）《实施方案》及咨询公司资质

四川南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协助申报单位编撰本项目的《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南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4GUKH73，经营范围：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勘察；建

设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咨询策划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七、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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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1.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政府机

关；2.成都市郫都区影视城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职责能够满足作为本项目主

管部门的要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3.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有

效存续；4。成都市新益州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内容。

（二）本项目已经完成项目立项、可研批复等手续，待资金到位后，

可立即开展后续建设工作，项目法人仍需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完善成渝数

字科创产业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相关的各项工作。

（三）本项目发债部分资金来源渠道包括项目资本金及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筹集的资金。项目可按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就本项目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四）本项目已设置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项目建设计划。

（五）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融资与收益

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地反映

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

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七）为本项目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八）本项目可依法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发行本项目债券，但尚需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核，具体事项以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核确定为准。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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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1.律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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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师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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